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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语言的独特性，乃老生常谈之问题。《诗人

玉屑》卷之六，有一则谈及“语不可熟”：“韩子苍言作

诗不可太熟，亦须令生；近人论文，一味忌语生，往往

不佳。东坡作聚远楼诗，本合用‘青山绿水’对‘野草

闲花’，此一字太熟，故易以‘云山烟水’，此深知诗病

者。予然后知陈无己所谓‘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

毋弱，宁僻毋俗’之语为可信。”[1]熟，乃常用之意，诗

歌语言忌讳太过常见的字词，宁愿选用生僻的字词。
另有一则“倒一字语乃健”：“王仲至召试馆中，试罢，

作一绝题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

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荆公见之，甚叹

爱，为改作‘奏赋长杨罢’，且云：诗家语，如此乃健。”[2]

王安石对文字顺序的改变，打破了惯常的组合方式，

他认为这样的表达才有力量，实际上，这种艺术效果

来自于陌生化语词组合带来的张力。“诗家语”，无论

与日常语言相比，还是与其他文体的语言相比，都更

逸出规范。
超乎规范，反常，陌生化等，是诗歌语言独特性

的主要方面。这个问题似乎司空见惯，如同上面举到

的例子，古人对此也多有论述，但基本停留在一个判

断的层面，并没有追问，诗歌语言为什么会反常？也

没有深究，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诗歌语言的反常是

否有规律可循？自古至今，关于诗歌语言的论述层出

不穷，关于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诗歌语言与日常语

言的关系辨析多而含糊。囿于诗歌范围内的研究，确

实很难解释清楚诗歌语言诸问题，而符号学的简约

化优势及其抽象思维，或许能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

种途径。本文欲从标出性理论出发，来探索诗歌语言

的选择，并以中国新诗为例加以说明，重点考察新诗

语言标出项的不同倾向与中国新诗流变之间的互动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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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雅柯布森和特鲁别茨柯

依就讨论过“标出”概念。语言学对于标出性的研究，

建立在相对可统计的基础上，“当对立的两项不对称，

出现次数较少的那项，就是‘标出项’（the marked），

而对立的使用较多的那一项，就是‘非标出项’（the
unmarked）。因此，非标出项，就是正常项。关于标出项

的研究，就是找出对立的两项规律。”[3]标出性研究，

可以帮助解释诸多语言现象，但这一研究本身比较

复杂，而且语言学之外的研究至今仍很少见到。
赵毅衡把标出性引入文化符号学研究。很多时

候我们难以对各类文学、艺术、社会和文化等现象作

精确统计，因此他建议在对立的非标出项与标出项

之间加入一个模糊项———“中项”。“我们把携带中项

的非标出项称为‘正项’，中项的特点是无法自我界

定，也没有自己独立的符号，必须靠非标出项来表达

自身。我们把中项排斥的称为异项，即标出项，也就

是说，标出项之所以成为标出项，就是因为被中项与

正项联合排拒。这种中项偏边现象，是文化符号中判

断标出性的关键。”[4]从语言表意来看，能够清晰传达

意义的是正项，大部分人采用的表意方式偏向于清晰

传达，因而迂回表意的言说方式成为异项，即被标出。
比如，百度百科对“银鱼”做如下描述：银鱼是淡

水鱼，长约七至十厘米，体长略圆，细嫩透明，色泽如

银，因而得名。产于长江口的体形略长，俗称“面丈

鱼”、“面条鱼”[5]。词条对银鱼的介绍简明扼要。散文

中的“银鱼”，多了一些修饰语和个人化的比喻，加强

了对银鱼的形象化描述：银鱼通体透明，像水晶制作

的工艺品，通常长二到三寸，也有身长半尺的，但不

多。细长，像一支体温表[6]。而施蛰存则用诗这样写：

横陈在菜市里的银鱼，/土耳其风的女浴场，//银鱼，堆

成了柔白的床巾，/魅人的小眼睛从四面八方投过来。
//银鱼，初恋的少女，/连心都要袒露出来了（《银鱼》）。
诗中场景的迅速转化和远距比喻，带来的是对客观

存在的银鱼的背离。这三种表意方式中，诗歌语言呈

现出明显而强烈的标出性。这里需要阐明的是，并不

是所有表意迂回的文本都是诗歌，诗歌也不必一定

要求表意迂回，因为意义传达方式千差万别。诗歌语

言的标出性特点有其必然原因。简言之，诗性的实现

方式，决定了诗歌语言的标出。
雅柯布森的符指过程六因素包括：发送者（ad－

dresser)、接收者（addressee)、语境（context)、信息（mes－
sage)、接触（contact)和信码（code)。每一种因素都会形

成一种特殊的功能，随着符号表意的侧重不同，六因

素分别对应着以下六种功能：情绪表现功能、意动性

功能、指称功能、诗的功能、交际功能和元语言功能。
当符号表意侧重于信息（文本）本身时，诗性就得以

实现。但诗性不只存在于诗歌中，诗性也不是诗歌的

唯一功能，而是它的主导功能。其他五种功能分别侧

重于接收者、发送者、语境（对象）、接触（媒介）和信

码（符码）[7]。相比之下，诗的功能对交流的介入最少，

符号指向自身，而不指向其他任何因素，符号自身吸

引着解释者的注意力。元语言性与诗性相对，符号信

息提供解释自身的线索，符号文本向解释者宣传自

身，并有理有据地加以说服。简言之，元语言功能为解

释提供依据，保证符号能够被读解；诗性则将意义锁

定于符号自身，在一定程度上，给意义披上神秘面纱。
“通过将语词作为语词来感知，而不是作为指称

物的再现或情绪的宣泄，通过各个语词和它们的组

合、含义，以及外在、内在形式，获得自身的分量和价

值而不是对现实的冷漠指涉。”[8]雅柯布森如此谈诗歌

文本中的诗性呈现方式。通过符号的自我指涉，加深

符号同对象之间的分裂，正是诗歌语言的本质特征。
诗歌语言是能指优势语言，所指往往被淡化、模

糊化或扼杀掉。有论者指出：“诗歌中语符的能指也

往往不只对应一个或几个所指，而是对应凡适合其

象征范围的众多所指。诗歌语言的这一符号学特性

是日常一般语言所不具备的。”[9]能指狂欢，能指自

由，能指被解放，一个能指可以对应众多所指，这一

切成立的前提，在索绪尔的理论系统里只能是固定

所指的死亡。如此一来，仅留下能指的诗歌语言就失

去了分析的路径。
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恰好能够挽救所指，“指号

或表象（representamen）是这么一种东西，对某个人来

说，它在某个方面或以某种身份代表某个东西。它对

某人讲话，在那个人心中创造出一个相当的指号，也

许是一个更加展开的指号。我把它创造的这个指号

叫做第一个指号的解释者（interpretant）。这个指号代

表某种东西，即它的对象（object）。”[10]首先有必要把

这段话里的关键术语换成通常用的词语，指号或表

象即符号，解释者即解释项。皮尔斯将所指分为两个

部分：符号所代替的，是对象，而符号引发的思想，称

为符号的解释项[11]。诗歌语言，跳过的是对象，即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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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式意指对象，读者捉摸不到对象，直接从解释

项切入阅读，并且从解释项引出的新的符号延展开

去，阅读过程被无限打开。
诗性要求读者将注意力集中于符号本身，主要

依靠诗歌语言的自携元语言展开解释过程，皮尔斯

所讲的解释项是自携元语言之一种。符号、对象与解

释项，三者之间的关系，随着不同的语言表意系统而

变化：日常语言表意清晰，符号表现体与其对象，基

本一一对应，解释项和对象关系密切；诗歌语言表意

迂回曲折，符号表现体跳过对象，直指解释项，解释

项为接收者提供的符号解释，理据性较低。符号和对

象的关系值得我们仔细辨析。符号与对象的疏密程

度，乃衡量语言标出与否的重要参考，二者关系越疏

远，符号表意越可能采用标出性语言。同时，诗歌语

言的标出性与诗歌艺术的高下有一定关系，但也不

绝对。不同时期、不同诗歌流派（或群落）在语言的标

出程度上有所不同，通过分析这一现象，或许能够找

到中国新诗走向的某种规律。

二

随着古典诗歌的逐渐式微，二十世纪初期，新诗

开启了一个新的诗歌表意系统。从古典诗歌到新诗，

诗歌文体的主导因素发生了根本变化，质言之，散文

因素渐增，而音乐因素渐减。剥离了外在标识的诗歌

语言，成为新诗一诞生就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与古典

诗歌相比，新诗因语言的标出性降低，而导致诗体确

立困难重重。
早期诗人缺乏组织白话的经验，出现两种不合

适的语言现象：其一，文言痕迹过重；其二，照搬日常

口语。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新诗何以为诗？可不可以

继续用文言语词？日常语言写入诗歌需不需要加工？

如果需要，又是怎样的加工？新旧表意系统转折点上

的诗歌语言有个适应过程，因此对于这些现象和疑

问，我们习惯于采取宽容的态度，表示理解。事实上，

早期新诗语言的实质问题在于标出性不够，异项缺

少内在特质，难以立足，容易被中项裹挟。白话诗的

倡导者胡适如此阐释白话：

释白话之义，约有三端：（1）白话的“白”，是

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

即是俗话。 （2）白话的“白”，是“清白”的 白，是

“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加几

个文言的字眼。 （3）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

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 也不妨

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12]

胡适认识到白话散文和白话小说都容易被接

受，而白话诗则不然，为了鼓励诗人用白话作诗，他

列出白话的三种含义———白话要俗，要直白，要干净

简洁，关键是要易懂。这一阐释和诗歌语言几乎没有

任何关系，胡适没有指出哪怕一点和诗歌语言的标

记性有关的特征，他强调的“白”，散文、小说、诗歌皆

适用。更进一步讲，胡适在倡导白话诗的同时，并没

有留下新诗语言独特性的探索痕迹，在这个基础上

发生的中国新诗，标出性不足的缺陷在后来的发展

中不断浮现，其间原因比较复杂，笔者也没有想要完

全归罪于胡适。
早期新诗语言标出性不足的问题，几乎关涉到

每位诗人的创作。“在一个特定的语言中，标准规范

越固定，对它的违反形式就越复杂，因而该语言中诗

歌的可能性也就更多。反之，这个规范的意识越弱，

违反的可能性就越少，诗歌的可能性也就越少。”[13]穆
卡洛夫斯基的这一论述，恰好适用于初期白话诗。梁

实秋对康白情的《草儿》集提出批评，“《草儿》全集五

十三首诗，只有一半算得是诗，其余一半直算不得是

诗。”[14]演说式的语言，日记式的记录，格言式的句子

等都影响了《草儿》的艺术成就。
《草儿》：“草儿在前，/鞭儿在后。/那喘吁吁的耕

牛，/正担着犁鸢，/眙着白眼，/带水拖泥，/在那里‘一

东二冬’地走着。”另一首《妇人》：“妇人骑着一匹黑

驴儿，/男子拿一根柳条儿，/远傍着一个破窑边底路

上走。/小麦都种完了，/驴儿也犁苦了，/大家往外婆

家里去玩玩罢。/驴儿在前，/男子在后。”此二首诗，

残留着古典诗歌的形式，语言中夹杂着现代汉语不

常见的字，总体上感觉诗意涣散。
废名在对《草儿》集的讲解中谈到：“我常说旧诗

的内容是散文的，而其文字则是诗的，我的意思并不

是否认旧诗不是诗，只是说旧诗之成其为诗与新诗

之成其为诗，其性质不同。”[15]废名关于新诗与旧诗的

区别，有一个基本看法，前面的引文说了一半，另外

一半是：新诗“内容是诗的，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他

强调这种区别“不关乎这个诗的文字扩充到白话”[16]。
把新诗与旧诗摆放在对立的位置上，乃前三十年诗

歌讨论的特点，废名这一分法显得绝对，却道出了被

诗人和评论者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诗歌表意系统

已然改变，确立诗性的主导因素也随之改变，我们再

165



也无法用古典诗歌追求诗意的方式，完成新诗诗意

的建构。所谓“旧诗文字是诗的”，指的是外在格律形

式之于古典诗歌的重要性；新诗因白话音节的增长

而必须涨破外在形式，废名所言“新诗文字是散文

的”，正是针对形式剥离而言。至于对“不关乎白话”
的强调，则是要将语言与诗性探索联系起来，而非只

谈白话。
回到上文所引的《草儿》诗集的两首诗，问题变

得清晰起来，其诗歌语言既没能找到新的表意系统里

诗性的实现方式，又缺少和日常语言应有的区分度。
俞平伯《冬夜》集，难脱古典诗词格律的影响，因

而其诗音节备受关注。闻一多讲到“声与音的本体是

文字里内含的质素；这个质素发之于诗歌底艺术，则

为节奏，平仄，韵，双声，叠韵等表象。寻常的言语差

不多没有表现这种潜伏的可能性底力量，厚载情感

的语言才有这种力量。诗是被热烈的情感蒸发了的

水汽之凝结，所以能将这种潜伏的美十足的充分的

表现出来”[17]。诗歌语言之优于寻常言语而具有的力

量，听起来玄而难以捉摸，道理看似容易懂，但想要

从学理上辨析清楚并服众却很难。闻一多非常肯定

诗歌表现美的潜力，且将问题落到实处———外在的

格律形式乃新诗魅力之所在。这一看法，在他的新格

律诗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延续下来。
外在形式的讲究，显然是新诗标出的基本特点

之一，但怎样的形式才合适，至今仍没有定论。可以

肯定的是，从早期白话诗人的格律尝试，到闻一多、
何其芳、林庚等诗人的探索，都没能使格律诗在格律/
自由格局之中占据上风。新诗的主导因素，确实不再

是格律形式，或者说音乐因素。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研究，存在一种典型的误

读，即把格律诗和自由诗对立起来，同时把形式与内

容割裂开，比如下面这种说法：“我们忽视诗歌形式

已经多年。片面发展自由诗，以及将片面理解的‘内

容决定形式’搬用于诗歌，使新诗界许多人视诗歌形

式和诗歌格律为末枝，为束缚。结果不仅影响到诗歌

形式的研究，而且导致中国新诗界普遍对基本理论

不感兴趣”[18]。形式问题，的确是中国新诗理论和研究

的薄弱环节，长时间对此问题的漠视，也致使新诗研

究欠缺应有的深度。然而，新诗形式不等于格律，我

们也不该简单地把自由诗放在形式的对立面。形式

是任何文本中跑不掉的东西，新诗也不例外。
新诗形式变得更加复杂，除却分行排列这一外

在表征，竟难以找到其他明了统一的规律。新诗的标

记性因素模糊、断续而隐蔽地存在着，研究者唯有从

诸多文本中缓缓抽丝，来织一段壮锦。
早期象征派、新月派、中国现代派诗群、中国新

诗派等诗歌群落的创作，语言更具标出性。李金发的

诗，常被认为难以理解，意象使用随意，语言晦涩等，

其实并不真的那么难懂，而只是读者没能抓住新诗

语言的标出特点。
陌生化，乃至“不通”（ungrammaticality），是新诗

语言极其重要的标出特征。读者若能挑出文本中隐

蔽的关键符号，并找到它得以展开的形式结构，再加

上文本中自携元语言的提示，新诗语言标出性带来

的艺术力量就会彰显出来。
风与雨在海洋里，

野鹿死在我心里

看，秋梦展翼去了，

空存这萎靡之魂。

———节选自李金发《时之表现》

诗句中“野鹿”，和它所替代的对象之间关联甚为薄

弱，但“野鹿”这一符号隐含着系列构成解释项的碎

片：自由、灵性、神性精神等。由此切入，“野鹿死在我

心里”，为全诗定下基调，“时之表现”，乃精神溃散之

渗透蔓延。“野鹿之死”在第二至八节诗当中，幻化为

具体意象，如黑之草地、残烛、衰草、阴处的睡莲等。
整首诗在困顿与希望的交织中构建起来，直到最后

一节，“我们之 souvenirs，/在荒郊寻觅归路”两行诗留

下念想，丢失的纪念物，依然是野鹿的变形，那就是

说，离散的那些精神，有望在泥泞中艰难归来。文本

表层的破碎和裂缝，已奇迹般弥合，融合之路的起点

在于，对新诗语言标出特征的辨认。邵洵美《昨日的

园子》同样需要读者穿越表层，捕捉诗人对精神迷失

的抒写：“它隐瞒了上帝的住处，/牛马鸡犬鸟龟与人，

/于是便迷茫地搜寻，/末后找到了魔鬼之居。”
早在新诗发生之时，就有诗人认识到诗语不必

拘于规范。诚如俞平伯所言：“文法这个东西不适宜

应用在诗上。中国本没有文法书，那些主词客词谓词

的位置更没有规定，我们很可以利用他，把句子造得

很变化很活泼。那章法的错综也是一样的道理。”[19]语
法规则不适用于诗歌语言，就算有一套明确的规则

存在，也不宜用来针对诗歌。相对普通语言，诗歌语

言是标出性的语言。
沈从文在谈徐志摩诗歌时说到：“作者所长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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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诗的形式，一切由文中不习惯的诗式，嵌入自己

作品，皆能在试验中契合无间。如《我来扬子江边买

一把莲蓬》，如《客中》，如《决断》，如《苏苏》，如《西伯

利亚》，如《翡冷翠的一夜》，都差不多在一种崭新的

组织下，给读者以极大的感兴。”[20]文中不习惯的方

式，放在诗中却能获得出其不意的效果。相对散文、
小说等文体，诗歌语言同样是标出性的语言，这也可

以称为，诗歌语言的二度标出性。
对读者而言，理解标出性问题，并不是一件轻而

易举的事情，普通读者抑或专业读者，有时都会因忽

视新诗语言的标出特点而产生不满。巴人就曾批评

徐志摩：“还有不少生造的句子，什么‘一髪的青山’，
‘一翳微妙的晕’，‘我开口唱，悠扬里有你’，象这样

不合语法的句子，在徐志摩的诗里是常见的。”[21]引文

提到的几句诗，出自《爱的灵感》，“青山”和“晕”的修

饰语，通常不这样用，但在诗里组合起来，形象可感，

非但没有不妥，反倒让诗句活起来。至于“悠扬里有

你”需放置在前后语境中看：

从此起，我的一瓣瓣的

思想都染着你，在醒时，

在梦里，想躲也躲不去，

我抬头望，蓝天里有你，

我开口唱，悠扬里有你

无处不在的“你”，塞满每一行诗，拥挤在“我”醒着睡

去的每一个瞬间。整体上的诗意并不难懂，徐志摩只

是打破了惯常的语言组合方式，采用比喻修辞，将具

体和抽象相并立，以“一瓣瓣”修饰思想，以“悠扬”代
指歌声。

前面提到过，在一定的场域内，中项和正项联合

起来排拒异项，使其标出。异项的生存注定更加艰

难，因而，新诗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新诗存在的问题，却不容忽视。总体趋势上的

标出不足和接收者对标出的认识不够，有其非常复

杂的原因，其中之一，且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元语言

性对诗性的挤压。

三

作为异项的新诗语言，尚未及时站稳脚跟，在被

中项裹挟的同时，又掉入元语言性与诗性冲撞的漩

涡之中。
伴随着 20 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新诗一

直难脱启蒙、救亡之重任，因此，对其宣传功能时有

强调。清晰、明白、大众化等要求，恰与诗歌本质相

悖，“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诗的背后要有

大的哲学，但诗不能说明哲学”，“明白是概念的世

界，诗是最忌概念的。诗得有一种 Magical Power。”[22]

在雅柯布森的符号“六功能”图示中，元语言性与诗

性相反。符号自指，则诗性实现；符号集中于解释，则

元语言功能成为主导。若诗歌重点在于向读者解释、
宣传某种观念，若诗歌倾向于对大众进行说教，若诗

歌变成标语、口号的一种形式……诗歌的元语言功

能也就压倒了诗性功能。
刘半农的《一个小农家的暮》，是初期新诗中诗

意较浓的一首，“她在灶下煮饭，/新砍的山柴，/必必

剥剥的响。/灶门里嫣红的火光，/闪着她嫣红的脸，/
闪红了她青布的衣裳。”“红”反复而巧妙地使诗意弥

散开来。“门对面青山的顶上，/松树的尖头，/已露出

了半轮的月亮。”屋外远景的诗意组合与屋内的小农

家情趣正相契合。但该诗最后一节，借孩童之口唱出

“地上人多心不平，/天上星多月不亮”说教倾向崭露

头角，非常突兀地破坏掉整首诗的氛围。另一首诗

《敲冰》的倾向性更强：“冬冬不绝的木槌声，/便是精

神进行的鼓号么？/豁剌豁剌的冰块剉船声，/便是反

抗者的冲锋队么？/是失败者最后的奋斗么？”
康白情对“为什么要有新诗”这一问题曾经做过

详细论述，他从五个方面展开，谈到社会上民不聊

生，民众对旧的制度文物的怀疑，庚子拳变的影响，

法兰西大革命、辛亥革命的影响等，决定了诗歌必须

由格律转向自由[23]。大部分和内容相关，而少形式探

索。新诗必须得变，但促使其变的因素，几乎全部被

放置于外在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基于此，新诗的使

命意识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早期诗人中也有意识到诗歌过于直白的问题：

“一览无余的文字，在散文尚且不可，何况于诗？这种

矫枉过正的毛病，一半由于时势，一半也由于对于文

学根本观念底解释。”[24]时势的负面影响被俞平伯清

楚地点出来，但后来的诗歌并没能摆脱这一影响，也

包括他本人的创作。
现代新诗史上，在战争、建国、建设等特殊年代，

对诗歌的元语言功能要求更多，20 年代的政治抒情

诗、30 年代的左翼诗歌、40 年代的“七月诗派”等，都

发挥过它们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坚守诗性的诗歌被

标出，比如 30 年代围绕《现代》杂志的诗人诗作，40
年代《中国新诗》诗人群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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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下来，50、60 年代大陆诗歌元语言性占优

势，自 70 年代“地下诗歌”始，逐渐恢复诗性传统。相

对前面诗性的沉寂，朦胧诗的出现如一记重磅炸弹，

引发激烈讨论。今天看来，朦胧诗在内容上并没有特

别的“朦胧”或不正常。那么，其标出性何在呢？笔者

认为朦胧诗的语言组织方式，为后来的“第三代”诗
歌、后朦胧诗歌等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以我们最熟

悉的北岛的《回答》为例：“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

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

决的声音。”“纸”、“绳索”、“身影”，三个并置的意象

之间，似乎并没有多少关联，且每个意象均有其不确

定的内涵。多多常以高度陌生化的比喻呈现奇崛的

诗意：“窗框，像酗酒大兵的嗓子在燃烧/我听到大海

在铁皮屋顶上的喧嚣”（《春之舞》）；“夕阳，老虎推动

磨盘般庄严/空气，透过马的鼻孔还给我们的空气。”
（《北方的夜》）模糊性、不确定性和陌生化的语言组

织，正是诗歌，尤其是先锋诗歌完成自身艺术建构的

重要方面。
80 年代中后期的先锋诗歌，达到了目前为止的

当代诗歌标出的巅峰，也恰是这一时期，新诗探索最

集中于文本本身———语言、修辞、诗体形式等。韩东

将《他们》的头条理论含义归纳为：“回到诗歌本身是

《他们》的一致倾向。‘形式主义’和‘诗到语言为止’
是这一主张的不同提法。诗人和任何非诗人的责任

感无缘，或者他不能利用诗歌的形式以达到他个人

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或其它价值判断方面的目

的。”[25]这段话的意义在于，韩东果断地剔除了附着于

诗歌之上的各种元语言功能，将诗性解放出来，为先

锋诗歌实验提供了必要的平台。韩东、于坚、海子、张
枣、伊沙、周伦佑等诗人贡献出一批精彩的文本。

先锋实验热闹而短暂，事实上，部分先锋诗歌创

作一开始就包含着日常化、口语化的倾向。90 年代以

来，直到现在，受大众文化语境、叙事转向的影响，新

诗的标出性姿态降低，贴近日常，接近地面。这一走

向，竟像一个巨大的循环圈，新诗似乎又回到上个世

纪初，面临着语言选择的讨论。
新诗发展至今，元命题尚未解决，不断被追问，

什么是新诗？或许没有哪个年代的诗歌曾面临如此

追问的处境。其中一个不容回避的原因，即新诗语言

标出性的不足，标出项要足够标出，才能确立自身。
因而，落地的中国新诗，恐怕还得再次起飞，重新开

始标出性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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